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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迎大修，回应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法律是抽象的， 也是现实的， 而法律修订最宝贵的意义在

于， 它是对现实问题的反馈， 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 也是对法

治完善的推动。

“此次修订草案相比现行法律，修改了 48 条，保留 12 条，

删除 1条，新增 24条。每一项修改，都回应了司法实践过程中沉

淀下来的问题。”陆荣根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大修是将现行

民事、劳动等基本法律对妇女权益保障规定具体化，顺应了女性

地位发展进入新阶段而产生的层次更高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修订草案将现行法律中“国家保障妇女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 修改为“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人格权益”， 并在原有禁止虐待、 遗弃、 残害等侵害妇

女生命健康权行为的基础上， 增加“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

康权益的行为”。

李霞认为从“人身权利” 到“人格权益”， 体现了法律对

于妇女人格尊严的保护。 记者从近年来的判例中看到， 女性所

遭受的暴力已不再局限于身体暴力， 精神操纵、 冷暴力等形式

也严重侵犯了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安全。 2019 年， 北大

女学生包丽遭前男友 PUA， 最终自杀身亡， 这一案件引发了

公众对“精神操纵” 女性的关注。

此次修订草案就将“精神操纵” 明确列入了侵害妇女权益

的范畴。 李霞指出， 修订草案完善了相关人格权类型， 反对任

何暴力行为， 同时禁止任何洗脑驯化、 操纵妇女精神等非暴力

行为， 遏制以非暴力手段侵害妇女身心健康。

陆荣根认为， 不管是就业性别歧视、 职场“性骚扰” 等现

实的问题， 还是强调妇女“人格权” 保护， 修订草案对原本原

则性、 抽象性较强的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 这体现了法律的刚

性和托底意义， 也将会提供更到位的保护。

《妇女权益保障法》时隔三十年迎大修

明确就业性别歧视具体情形
□法治报记者 王菁

时隔三十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迎来大修， 这

一消息成为 2021 年年末法律界最亮眼的 “热搜”。 立

法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有力回音， 而每一次法律修

缮， 都是对社会问题的集中反馈。

此次修订草案中， 增加了 “歧视妇女” 的具体含

义， 明确了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 并对职场、 校

园性骚扰的各个主体责任作出了清晰、 细致的规定

……可以说是对女性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从法律层面

上作出了回应。 它将会给女性的权益保护带来哪些改

变？ 又将会如何推动法治建设的完善？ 记者采访了上

海市妇联权益保障部部长和法学专家， 解读这部即将

修订的法律将会如何保护好 “她”。

从法律层面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就业形态日益丰

富， 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场女性” 的权益保护也成为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注意到， 修订草案明确， 除国家另有规定以外， 用

人单位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调查女性求职者的

婚育情况以及意愿、 将限制婚姻生育等作为录用条件等。

“在现实中， 职场女性或多或少会受到隐形性别歧视，

例如在面试时被问及婚姻状况、 生育意愿等等。 此次修订草

案明确列举了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和责任单位， 正是如

此细致的规定， 才能确保法律的刚性落实到位。” 上海市妇

联权益保障部部长陆荣根认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 此次大

修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具体化”， 与现行法律相比， 解释成

本更低、 裁量空间更小， 确保适用结果的公正一致。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霞认为修订草案回应了职场女性对

更有尊严劳动的新期待。 “女性的生育权和就业权在当下面

临着残酷博弈， ‘性别关’ ‘生子计划’ 以及怀孕时变相调

岗降薪甚至辞退的现象屡见不鲜。” 她表示， 本次草案明确

列举了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 便于实践中识别和处罚， 同时

进一步完善了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机制， 推广女职工特殊权益

专项集体合同， 建立企业性别平等报告制度等， 这些都有助

于加强个人维权意识， 为用人单位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 也

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增强新形势下对妇女就业的全

方位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 修订草案还将性别歧视纳入了劳动保

障监察范围。” 陆荣根进一步向记者阐释， 此前劳动保障监

察大多集中在职工保护方面， 例如是否让职工从事明显

不适合的工作、 是否提供定期体检保障等， 而此次修

订则明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 录取、

晋职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这就给执法部门在处理职场性别歧视行为时提供了法律

依据。”

强化用人单位责任，严惩职场“性骚扰”

除了性别歧视， 职场“性骚扰” 也是女性在就业中面

临的一大问题。 去年 9 月， “阿里女员工” 事件将职场

“性骚扰” 再度推入大众视野，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

这一现象。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一方面社会

关注度在提高， 另一方面女性对此类行为的容忍度在降

低， 这让她们敢于站出来对任何形式的职场‘性骚扰’ 说

不。” 陆荣根表示。

事实上， 今年新实施的 《民法典》 中对此已有规定，

即“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

投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

等实施性骚扰”。 陆荣根指出， “虽然 《民法典》 已经对

性骚扰作出了相关规定， 但是并没有具体化。” 李霞也表

示 《民法典》 仅是对职场“性骚扰” 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而作为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法， 此次修订草案则对这

一现象进行了明确的回应。

记者看到， 修订草案中对“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

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进行了具体、 清晰地罗列， 包

括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 明确负责机构或人员、 开

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等。

“本次修订草案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性骚扰的主要表现

形式， 这样更便于识别和界定。” 李霞认为， 防止职场

“性骚扰”， 用人单位是重要关口， 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 用人单位负有采取合理措施提前预防以及及时制止的

责任， 用人单位可以采取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设置处理机

构、 开展相关法律培训等措施来提前预防。 而此次修订草

案正是从这些方面进行了细化。 陆荣根表示如此具体的规

定不仅强化了用人单位的责任， 使用人单位能够更重视，

并且也为妇联、 公安机关等介入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

据。

此外， 修订草案还明确， “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

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侵害众多妇女合法权益， 导致社会公

共意义受损的， 检察机关可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诉讼。”

陆荣根认为， “除了直接责任人之外， 强化间接责任人所

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正是修订草案的进步之处。”


